
「居有其所」是目標，居屋是唯一途徑？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汝樺  
 
只是十六個月前，房屋委員會出售第四期剩餘居屋三千二百個單位，認購率是出

售單位的三點四倍，是出售剩餘居屋單位以來最低，結果只是售出六成。最近，

同屬資助房屋、由房屋協會出售的夾屋八百個單位，三萬三千七百人申請，認購

比率四十倍，預料全數售罄。市民對住宅房屋的需求，有出於實際需要，也有從

保值投資的角度考慮；因此，價高時一樣有「需」，價低時卻也不一定有「求」。 
 
此一時、彼一時的現象，原因雖然錯綜複雜，但基本的規律變化不大。市民對資

助房屋的需求，猶如對私樓需求一樣，隨着整體經濟和物業市場上落。市升需求

增，市落需求縮，規律素來如是。 
 
其實，市民真正所需的，首要是居住，或租或買，目的是為有一個家。不過，近

日社會上的討論聚焦在置業，復建居屋之聲再起，實在與上述規律和近期本地樓

價上升有着莫大的關係。 
 
一年光景，本地整體的經濟和物業市場轉到不同的周期，熱錢流入，利率持續處

於罕見的極低水平，過去兩年住宅供應相對滯後於需求，還有一些投機活動，都

在推動物業價格向上走。香港人對樓市和樓價十分敏感，不但因為逾半數家庭已

自置物業，是家庭財富之所繫；另有不少欲置業者，關心着置業的機會和將來負

擔。 
 
對有住屋需要的置業者而言，最重要是買到可負擔和實用又有價值的住房，那可

以是私人住宅，又可以是資助房屋；一手新樓有之，買二手樓「上車」更多；是

大廈或唐樓單位，又或是村屋；在市區、郊區，又或其他地方。 
 
換言之，買到價錢在能力範圍內的住所是目標，居屋只是眾多「上車」的途徑之

一。事實上，在住屋需要加入保值或升值考慮之後，居屋很多時已非首選。置業

者若然負擔條件許可，又有選擇，通常寧願買私樓，皆因私樓的保值或升值潛力

比居屋大，買賣又方便。 
 
故此，對經濟民生而言，需要的是一個平穩健康和市民可負擔的樓市發展，而非

大上大落的物業市場。政府房屋政策的理念，在於維持公平和穩定的環境，讓私

營物業市場可以持續健康發展，無論是買是租，都讓市民可以物色到自己喜歡而

又負擔得來的居所。當然，對於那些沒能力租住私營房屋的低收入家庭，政府會

為他們提供資助公共房屋。自二○○二年房屋政策重新定位開始，政府一直把資

源集中於供應資助租住公屋。 



 
建居屋無助平抑樓價  
 
歷史為鑑面對目前樓價上升，主張復建居屋者，除了是對樓價急升的本能反應，

有些更希望可平抑樓價，方便置業者較易「上車」。但過去的經驗又或學者的研

究均得出結論，建造居屋無助壓抑樓價。一九九七年資助房屋出售增至二萬八千

個單位，當年樓價同時創了高峰。樓價升跌，歸根到底，取決於供求關係。不少

論者清楚指出事實，建造居屋計及平整土地至興建期，需時五至七年，無助及時

增加供應；供應到位時，市況可能已變化，效果隨時適得其反。另有倡議說，不

必大量興建。但數目太少，又如何拉近供求的差距呢？ 
 
促使市民置業 恐防超額負荷另有倡議者說，樓價升至大眾可望不可即，復建居

屋能給置業者（尤其年輕人）多一個較易「上車」的選擇。 
 
確實不時有報道指出，一些收入不太高的市民，包括一些畢業二、三年的年輕人，

月賺約一萬元，無法「上車」，購置一個二百萬元的居住單位。 
 
其實，置業向來都是人生大事，也是當大家比較成熟和有經濟實力才考慮的一件

事。相信大部分擁有物業的人士都有同樣經驗│「上車」之前經過多年辛勤工作，

努力儲蓄到足夠的首期，才實現願望，買的大都是二手中小型單位；待財政條件

進一步改善，才換到更新更大的居住空間，置業是這樣穩健地拾級而上。所以，

問題是社會是否有共識以公共手段改變這置業階梯？但凡未曾置業人士，都給予

公共資源補助，幫他們早日購得自己的住房，或買下一手資助物業？ 
 
變幻未定 前事不忘 後事之師香港走過升市帶動加建居屋那種不愉快的日子，大

大小小的置業傷心個案，令不少輿論再三提醒：「前事不忘，後事之師」。尤其今

天國際間金融和經濟變幻莫測，走勢不定，以香港彈丸之經濟體，港元與美元掛

鈎，本地的資金流動和利息走向，都非香港自己所能主導。利息稍後回復正常，

又或熱錢流走，都迅速影響樓價走勢和供樓者的個人財政處境。購置物業（不論

私樓或居屋），意味增加家庭或個人的負擔和風險，個人和政府今時今日不得不

慎而重之，不宜妄動搖擺。 
 
居有其所 政府有責 
 
有調查指出，九成市民想「人人有份工，家家有層樓」。這固然是大多數人的理

想境界，大家可以鼓勵人人努力，按各自能力達致，但是否構成政府的責任或社

會義務，動用公共資源滿足呢？政府若要提出政策和資源促成市民置業，必須基

於很強的理據和廣泛共識。 



 
換言之，政府致力為市民安居樂業，有責任令市民「居者有其所」，但「家家有

層樓」卻不是現行政策。政府明白市民置業增加，或許有助社會建立歸屬和認同

感，但必須按個人能力為大前提，尤其面對不確定的大環境，不宜由政府提供各

種誘因，專門為某些群組多給一個容易「上車」的選擇，從而達到某一置業目標。 
 
置業率乃市場指標 非政策目標政府過往曾為全港住戶訂下七成置業的水平，卻

不合實況。二○○二年後，政府退出私人物業市場，置業率不再成為政策目標。

市民的置業率，是反映市場狀況的指標，若然上升，是市民個人能力所及的追求

和客觀條件配合的結果。雖然鼓勵置業不是政府政策，但不等於我們不理會市民

的置業需要。政府要着力去做的，正正是了解問題真正所在，對症下藥，財政司

司長已清楚表明，正循增加供應、壓抑投機活動、加強市場透明度和控制過度按

揭信貸四方面推出措施；並積極研究活化現存三十多萬個居屋單位的二手市場，

為的就是穩定樓市，增加置業人士負擔範圍內的選擇。 
 
不要忘記，居屋政策目標主要是提供機會，使有經濟條件的公屋居民騰出單位，

讓給更有住屋需要的輪候冊上的人士，幫一般置業者較易「上車」是其次。若然

能活化目前三十萬個單位的居屋市場，增加其流通，可以是一個適時及有效的途

徑。 
 
資助對象如何界定？ 
 
政府協助市民「居者有其所」，例如公屋資格，一直以入息和資產作主要準則；

長者獲優先，此取得社會輿論認同。至於入住居屋和夾屋，亦是以入息和資產為

準則，不是以年齡來劃界。主張訂出政策幫助單身年輕人置業，似乎不是社會主

流價值；況且，長者有清楚年齡界線，其他組別的定義則較模糊。這課題同樣需

要大眾討論，才有可能產生政策所依據的共識。 
 
也許，除合資格入住公屋外，社會上確實有一批準置業人士，買樓較困難，但若

然要選擇性地、實質地幫他們置業，我們必先回答和理清以下四組問題： 
 
對象：幫的對象是誰？如何界定應以公帑資助置業的一羣？有什麼因素令他們需

要公帑補助？幫他們置業會否令社會流動階梯更流暢？ 
 
公平：幫了某一批人置業，卻沒有幫別的，是否對其他納稅人公平？那會否反添

社會不和諧？ 
 
公屋供應：若需要騰出原來給公屋的土地，轉撥作興建居屋，是否影響公屋的土



地供應？進而影響編配上公屋的輪候時間？ 
 
私樓供應：供應更多土地建造更多私人房屋，而非用作復建居屋，甚至規限發展

商建造中小型住宅單位的面積和數目，是否更有效令樓價（尤其上車盤）平穩發

展？ 
 
社會討論 政府聆聽 慎重思量在升市時，居屋對整體樓價起不到平抑作用，復建

引起日後的問題卻不少，社會上辯論熱烈，輿論能否滙聚出主流意見？政府的立

場是有根據的。任何改變，涉及上述種種問題，社會上應有空間讓大家理性討論，

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應參與，謀求共識。政府亦會小心聆聽，慎重思量研究。 
 
樓價上升很容易觸動市民神經，亦驅動進一步的置業需求。歸根到底，置業者根

本考慮的是可負擔的物業，「上車」不一定選擇居屋。 
 
故此，針對樓價上升，政府不同部門分工合作，在多方面下工夫，尤其對症下藥

增加供應，包括嘗試提供規限單位數目和面積的中小型物業發展的土地、打擊投

機活動、增加市場透明度和控制樓按信貸。運輸及房屋局的工作，除了增加市場

透明度外，亦會積極研究活化居屋。政府種種的努力，旨在讓樓市回復到一個健

康平穩發展的狀況，那才是市民的基本利益所在。 
 
(2010 年 5 月 4 日於信報刊載)   
 
 
  
 
 


